
前 言

本标准是对 直柄键槽铣刀 和 锥柄键槽铣刀 标准中有关技术条件内

容的修订

在本标准中将 和 中工作部分的倒锥要求改为工作部分任意两截面的

直径差的要求

在 键槽铣刀 总标题下 包括三个部分

第 部分 直柄键槽铣刀 型式和尺寸

第 部分 莫氏锥柄键槽铣刀 型式和尺寸

第 部分 技术条件

本标准从生效之日起 同时代替 和 中有关技术条件的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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键槽铣刀

第 部分 技术条件 部分代替

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

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直柄 锥柄键槽铣刀的尺寸 材料和硬度 外观和表面粗糙度 性能试验 标志和包装

的技术条件

本标准适用于按 和 生产的直柄 锥柄键槽铣刀

引用标准

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

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

键槽铣刀 第 部分 直柄键槽铣刀 型式和尺寸

键槽铣刀 第 部分 莫氏锥柄键槽铣刀 型式和尺寸

立铣刀 技术条件

尺寸

键槽铣刀的位置公差由表 中给出

表

键 槽 铣 刀 直 径

圆周刃对柄部轴线的径向圆跳动

端刃对柄部轴线的端面圆跳动

工作部分任意两截面的直径差

注 圆跳动的检测方法按 附录 参考件 的规定

材料和硬度

键槽铣刀工作部分采用 或同等性能的其他牌号的高速钢 代号 制造

硬度

键槽铣刀工作部分 不低于

不低于

键槽铣刀柄部 普通直柄 螺纹柄和锥柄 不低于

削平柄 斜削平柄 不低于


